
 

國 立 臺 灣 大 學 

ICLP 教學模式華語師資培訓班 

第 十 期 招 生 簡 章 

主辦單位：國際華語研習所（ICLP） 

 

想學習獨步全球的華語教學法嗎？有志推廣對外華語教學？ 

創所六十年的國際華語研習所（ICLP）專精於短時有效的華語教學模式，以交際功能為導向

之口說帶動聽讀寫等能力，讓外籍人士更加理解純正中文的簡潔規則，達到華語教學事半功

倍的成效。系統性且人性化的教學模式，加上中文學習馭繁為簡的竅門，由語言學暨語言教

育大師鄧守信教授及本所資深老師開班獨門傳授，竭誠歡迎前來研習！ 

◎宗旨 

培訓具高度思辨與教學能力的優良華語師資，通過實體課程或線上課程，充分滿足本所與全

球數十億潛在中文學習者之市場需求。 

◎招生對象 

1. 基礎課程班：年滿 18歲，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或畢業者，對華語教學有興趣及熱

忱，有志從事華語教學作為第二專長者。 

2. 精進課程班：修習過本班基礎課程之結業學員、現職華語教師、華語教學系所之在學或畢

業生、接受過國內各大華語中心舉辦的初階師訓班之人士。 

◎招生人數 

每期基礎課程班 40名；精進課程班 40名。 

◎第十期課程時間 

 基礎課程班：2023年 3月 04日至 4月 16日。 

 精進課程班：2023年 5月 06日至 5月 28日。 

 課程表及師資陣容：https://bit.ly/ICLPttpcourses 

基礎課程學時為 60個學時，精進課程學時為 48個學時，基礎與精進連修共 108個學時，符合

教育部師訓班修課時數的標準。週六及週日各上課 6個學時（9:10－12:00；13:30－16:20），

基礎課程持續五個週末，精進課程為四個週末。遇國定假期或颱風假等順延。缺課超過規定學

時者（基礎課程 12學時，精進課程 9學時），失去參加結業考試之資格，且不予核發任何學

習或修業證明。敬請參考本期課程表所列之上課日期，並時常留意日程異動。 

◎上課地點 

 國立臺灣大學語文大樓 4樓國際華語研習所 447演講室。 

 地址：臺北市辛亥路二段 170號（近辛亥路校門）。 

 

https://bit.ly/ICLPttpcourses


 

◎報名時間 

2023 年 1月 30日至 2月 24日，額滿截止。 

◎本班特色 

◼ 理論與實務兼具。充分研習 TengPoS及其句式系統與最新學理，以及本所半世紀來以口說

帶動聽讀寫之教學模式。 

◼ 師資陣容堅強。由享譽國際的語言學暨語言教育家、具博士學位之資深教師，及本所教學

資歷二十年以上之資深華語教師擔綱。 

◼ 修業期滿，通過指定考試且缺席時數不超過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，發給中英文結業證書。 

◼ 優先獲邀參加甄試，通過後成為本所儲備教師。 

◼ 兼有對外華語教育相關領域的先備知識。包含語言學研究、詞典編撰、教材編寫、測驗評

量，課堂教學與活動設計等實用知識。 

◎費用 

課程費：基礎班為新臺幣 16,500元；精進班為新臺幣 13,500元。 

報名費：新臺幣 1,000元。 

 優惠方式（請擇一使用，無法重複優惠） 

1. 本校教職員、學生、校友，曾為或現為臺大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（師訓班）、外國語文組

學員者可優惠課程費新臺幣 1,000元。 

報名時請務必提供相關證明；繳費通知發出後方提出者，恕不提供優惠。 

2. 兩人以上報名，同享每人課程費新臺幣 1,000元優惠。 

請於報名表「優惠方式」欄位註明共同報名者姓名。本所將於收到所有報名資料後發出繳

費通知；如三日內（含週末）未收到所有共同報名者之資料，課程費以原價計算。 

◎報名方式：網路通訊報名。 

1. 請前往「ICLP線上申請系統」註冊帳號。系統將寄送認證信至您的電子郵件信箱；使用

信件中的連結認證成功後重新登入系統，即可開始線上申請。 

系統網址：https://iclpapply.ntu.edu.tw/admission/index/index/lang/zh_TW 

2. 選擇「ICLP教學模式華語師資培訓班第十期」，線上填寫報名表。 

3. 備妥以下報名資料電子檔或掃描檔，上傳至線上申請系統： 

1）照片[證照規格] 

2）身分證正反兩面 

3）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
4）僅報名精進課程者，須附相關資格或研習證明 

4. 本所確認報名資料完整無誤後，將通知繳費（作業時間約 2個工作天）；請於繳費通知

發出後 3個工作天內完成繳費，以確定保留上課名額。 

◎退費方式（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） 

1. 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課程費九成。 

2.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，未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課程費五成。 

3.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，已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4. 若因招生不足或非歸咎於學員之事由，致無法開課，無息退還已繳報名與課程費用。 

https://iclpapply.ntu.edu.tw/admission/index/index/lang/zh_TW


 

◎洽詢方式 

電子郵件：iclpTTP@gmail.com 

Facebook粉絲專頁：「臺大 iclp教學模式華語師資培訓班」 

課程網站：https://iclp.ntu.edu.tw/tw/ 

 

https://iclp.ntu.edu.tw/tw/

